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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地质环境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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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目的:识别与分析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地质环境因素，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因果分

析法。研究结果: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与地质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结论:地质环境因素应纳人土地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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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04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矿产资源规划以及水利、铁路、交通、能源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地质灾害防治要求，避免和

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目前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对于地质环境因素考虑较少，仅仅是在审查规划时看规划

方案是否能引起地质灾害，是否压矿等，而在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很少涉及地质环境因素。因此，开展土地利

用与地质环境因素研究，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充分考虑其产生的影响，使规划更加科学合理，是十分必要的。

1 国外土地利用规划与灾害防治

    国外许多国家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时，都考虑了自然灾害的减轻和防治，其中也包括了地质灾害。这里主

要介绍美国的做法。

    美国的加里福尼亚州、罗德岛州，以及沿海岸线的佛罗里达和北卡罗莱纳州不仅要求在市或县一级进行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还要求规划必须包括防治自然灾害的内容。美国规划协会(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简

称APA)通过其“理性增长(Smart Growth)”项目，为决策者提供了一套示范规则，以帮助出台最新的和可操作的

规划立法。规则列出了每一级地方规划应该包含的最基本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公用事业设施，公共设施与住房，

以及减缓自然灾害。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传统是由地方政府控制土地利用规划。根据地方政府土地利用控制授权法 (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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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自HB 74一1034)，地方政府在各自的司法权限内有权规划和调控灾害区内的开发活动。所谓的“1041权

力”(24一65.1一101)允许地方政府识别、标识和调控21种法定的“关系州的利益的活动和地区”。包括矿产资

源区、地质灾害区、火灾易发区，洪泛区等。

    美国土地利用规划采用了多种政策或法规手段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简述如下。

1.1 开发条例

    (1)区划法与细分条令(Zoning and Subdivision Ordinances)调控灾害区开发类型。对下列地区的开发密度
予以限制:疏散路线较为密集的地区;生命线较为脆弱的地区;土壤可能发生扭曲(在地震时)的地区。有一种分

区类型被称作“集束开发(cluster development) "，要求将建设活动集中在灾害较轻的地方。

    (2)规避条令。在地震区，规避条令要求开发活动远离断裂带，不稳定的边坡以及不稳固的土壤。

1.2 公共政策

    (1)通过限制高度灾害危险区开发中所必须的城市基础设施，阻止不合理开发。一旦土地所有者了解到这

些地区永远不能修建公共道路、污水管线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他们不情愿进行不合宜的开发(如居住用途)。

    (2)另一种手段是将公共设施确定在灾害危险较小的地区，这会降低灾后重建成本。

1.3 土地和房产征用

    (1)征用那些存在灾害危胁的土地，并将开发活动安排到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从而减少灾害对居民的威胁。

    (2)将开发权从灾害地区转让到安全的地区。新泽西州法律(N. J. Stat. Ann. Sec. 40: 55D一114et seq.)授权
布灵顿(Burlington)县进行开发权转让，允许拥有敏感地区土地的业主将他们的开发权从其他的土地权利中剥

离开。根据此法律，土地所有者可以将他们的财产开发权出售并获得现金，以永久的开发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参

与此任务的社区建立一个“银行”来资助购买开发权，并将它们出售给更适合开发的地区的土地所有者。灾害地

区的土地所有者通过将他们的开发权出售给银行而“兑换现金”，银行又通过将开发权出售给不太敏感地区的

土地所有者以获得回报。

1.4 税收和财政政策

    (1)对灾害区降低开发密度采用低税收政策，鼓励更加合理地利用土地。

    (2)对开发灾害地区的额外费用包括未来灾害恢复费用的特别评价。那些执意要在危险位置进行建设的开

发者，必须直接承担因他们的决策而带来的风险和成本。

1.5 信息公开

    房地产交易中的灾害公开制度。加里福尼亚州要求所有居民住宅销售必须按标准公开房屋的抗震特征。

2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地质环境因素识别

    长期以来，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对地质环境因素考虑较少。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2.1 识别与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有关的工程地质环境因素

    工程地质环境指区域地壳稳定性及地基稳定性方面的地质环境问题。中国东部受太平洋板块的俯冲，西部

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这些决定了中国区域构造复杂、地质灾害种类繁多。因此，查清区域地壳的稳定

性、城市建设和重点工程地基的稳定性极为重要。

2.2 查清与不当土地利用活动有关的潜在地质灾害

    中国地质灾害种类多，分布广，灾情严重，损失巨大，不仅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还严重制约国民

经济的发展。主要灾害类型有:(1)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区)，主要集中于西南、西北地

区。(2)地面塌陷。有24个省(区)存在岩溶塌陷问题。(3)地裂缝。在16个省(区)的200多个县市发现地裂缝。

    据原地矿部及三委灾害综合研究组的资料粗略估计，大约三分之二的地质灾害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有关，

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导致某些地区地质灾害严重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贵州省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9%，喀斯特地区面临贫困与生态恶化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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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除新构造运动和古环境变迁等地球内应力驱动机制外，坡耕地比例过高是贵州省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的主

要制约因素。据研究，土地石漠化的发生比例与大于25度的坡耕地比例及垦殖率呈密切的正相关，陡坡开垦是

导致土地石漠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3 分析与矿山土地复垦有关的矿山地质环境

    据估算，全国矿山破坏土地面积157万hm2，土地复垦率不足20%。乱采滥挖矿产资源不但直接占用、损毁

和破坏土地，还易引发多种地质灾害和重大地质环境问题。

2.4 研究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有关的地下水文地质环境

    中国的水文地质环境问题主要是:(1)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区域降落漏斗不断扩大。

(2)地面沉降。全国共有16个省(区)的46个城市明显出现地面沉降问题。随着人口增长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

进程的加快，对淡水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无节制地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不但导致水资源供需不平衡，

还引发地面沉降和海水倒灌等一系列地质灾害。

3 将地质环境因素分析内容纳入土地利用规划

3.1 加强与工程和水文地质环境相关的适宜性评价

    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中开展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是指根据土壤自身的肥力、土层厚度、质地、盐碱度等内部特

性，坡度和灌溉条件等外部条件，研究改变规划期间土地用途和利用方式的可能性，并预测改变用途和利用方

式后土地性能的方法。目前，规划工作中涉及土地宜农、宜林或宜牧等农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内容较多，而在预

测、确定基础设施，城镇居民点，独立工矿等建设用地空间位置或发展方向时，相关的适宜性评价研究则进行较

少，评价分类和评价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县、乡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有关专项规划编制中，

应加强与工程和水文地质环境相关的适宜性评价，为划定土地用途管制分区提供科学依据，提高规划的可操作

性。

    首先，应充分运用农用地分等定级调查评估成果、农业地质调查等评价成果，将列为优质等级的不存在地

球化学危害的耕地、农用地划人基本农田保护区，并制定基本农田数量、质量和生态管护的保护措施，严格进行

管制。

    其次，各地可根据规划编制需要，进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评价分类、评价指标和评价

标准。参评因子可包括地基承载力、地形坡度、地下水位、工程地质状况等，在综合考虑洪水淹没、矿藏、文物古

迹、风景名胜、水源等因素的前提下，将那些工程地质条件好，地基稳定、适宜建设的区域划为城镇、村镇、工矿

建设用地区，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城镇、村镇居民点与独立工矿等建设用地。

    再次，确定城镇、村镇用地规模与空间布局时应重点考虑水文地质因素的影响。对于那些地下水资源匾乏、

开采过度以及以承压水为主的地区，已经或在规划期间可能发生地面沉降、地裂缝的地区，水源质量差、并由此

引起生态环境及相关资源出现容量限制的地区，需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并合理确定城市发展方向，调整

规划区域内的产业政策，以改变耗水量大的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村庄、集镇建设用地选址应选择水源充足、水

质良好、便于排水、通风的适宜地段。

    第四，规划期间土地的开发整理复垦活动应考虑地质环境因素。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含溶岩塌陷

和采空塌陷)、地面沉降及地裂等地质灾害多发地区，潜在地质灾害地区内的土地不应列入土地开发整理复垦

的范围，如中国南方红土山地丘陵区的红土稳定性差，在重力、水、风和地震等营力作用下，易产生散落、坍塌、

滑坡等地质灾害，若在该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山及工程建设可能加剧水土流失速度。由此，在不良地质地带确需

进行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活动时应经过科学的论证与评估，避免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

3.2 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地质灾害评价分析研究

    各地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时可根据实际，在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的基础上，开展地质灾害分析研究，深人了解

当地地质灾害危险区和频发区的面积与分布情况。论证、确定土地利用规划方案需参照分析研究的结果，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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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图件上标示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环境敏感区范围。例如，将城镇、人口集中居住区、风景名胜区、大中型工
矿企业所在地和交通干线、重点水利电力工程等基础设施作为地质灾害防护重点;将那些存在较大冲沟、滑坡、

溶岩、泥石流、地震等不利地质条件的地区列为不适宜种植或建设的区域;在陡坡地比例较大、耕地后备资源匾
乏的地质灾害频发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明确建设用地布局，适当减少耕地保有量和农地开发指标，通过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增加林、草地的面积，恢复植被，减缓地质灾害的影响，重建区域生态环境;在不良地质地带

严禁布置居住、教育、医疗及公众密集活动的建设项目;不宜人类居住、从事生产活动的特大地质灾害频发地区
的城镇、村庄，应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编制村庄搬迁、重新安置建设用地方案。

3.3 在土地利用规划中体现对地质遗迹(含地质公园)的保护

    中国地域辽阔，多样性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质地理条件，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地质遗迹，包括各种岩溶、丹

霞、火山、冰川、海岸、花岗岩奇峰等奇特的地质地貌景观，典型的地质剖面和构造形迹以及丰富多样的古生物
化石等。如桂林岩溶地貌，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群地貌，广东仁化、江西鹰潭等丹霞地貌，在世界自然宝库中享
有盛名。截至2003年底，全国已建立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390处，新建了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地质公园。这些地
质遗迹有着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不但是人类了解地球发展历史及寻找矿产资源的实证资料，大部

分还是人类回归自然，修养身心的旅游资源。保护好地质遗迹，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土地利用规
划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规划编制中，可将列人世界地质遗迹保护体系以及经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批准的地质遗迹，如丹霞地貌、火山地貌、重要古生物化石产地、地层构造、冰川、地质灾害遗迹等划人自然
和人文景观保护区，并依保护级别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制定相应的土地用途管制规则，严禁占用区内
土地进行与保护方向不一致、破坏景观资源、与现有景观及其环境不协调的建设活动。同时，风景名胜保护规

划、湿地保护规划、地质遗迹保护规划、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保护等相关规划也应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遵循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协调各类资源保护和利用关系，促进自然和人类和谐共存。
3.4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应包含对地质环境的影响评价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在考虑土壤、生物、水等环境要素的基础上，应调查与评价地质环境现状，预测
和评价规划方案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提出减缓不利影响的措施。

    当前的土地利用规划对于地质环境因素考虑较少，为了更加合理地利用和配置土地资源，减缓对地质环境
造成的负面影响，应该尽快开展与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的地质环境因素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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